
附件4

申报​​         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简明情况登记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主要工作简历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	
	

	现任职务
	
	现从事何种技术工作
	
	
	

	现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时间
	
	
	

	学

历
	教育

情况
	毕业
时间
	学     校
	专业
	学历
	学制
	学位
	
	

	
	全日制

教育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在职

教育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继续教育情况
	
	考核结果
	
	
	

	是否破格申报
	
	公示情况
	
	
	

	任
现
职
以
来
主
要
业
务
工
作
实
绩


	
	主要论文论著
	序号
	论文著作名称
	刊物名称
	刊号
	字数
	发表日期
	 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业务获奖情况
	序号
	获奖时间
	颁发奖项单位
	奖项名称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单位意见
	   年  月  日
	主管部门意见
	年   月  日
	市（厅）人事部门审核意见
	   年  月  日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填写说明： 1.申报人须填写本表，每人一式20份，不另附纸； 2.“现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”栏中，须根据“标准条件”适用范围和取得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填写专业名称； 
3.取得2种以上学历（学位）的，从第一学历开始填写（由低到高），学位要填写具体，例如：法律硕士； 4.论文著作须写明刊物名称、刊号、发表日期、出版社名称、字数等。

